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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资产评估协会2026年培训计划

为适应资产评估行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要求，加强行业人才建设，切实做好行业人才培养工作，山西省资产评估协会（以下简称省评协）根据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2026年培训计划》《山西省资产评估协会执业会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人才培养要求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省评协2026年培训工作计划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，立足服务财政中心工作，根据行业人才培养要求，以行业人才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升为目标，分级分类开展高层次管理人才和业务骨干人才培养，加强评估基础理论及实务培训，拓展新业态新业务培训，坚持职业道德教育与专业胜任能力培养并重，创新培训内容、优化培训模式、强化培训管理，扎实做好行业人才队伍建设各项工作，努力实现行业继续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总体要求

1.执业会员每年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累计不得少于60个学时。本年度的继续教育学时仅在当年有效。

按照分类培训、精准覆盖的方针，纳入面授培训计划的人员，须完成不少于20学时的面授培训，剩余40学时可通过线上培训完成；未纳入面授培训范围的人员，60学时培训任务全部通过线上培训形式完成即可。
面授培训班由中评协、省评协主办，网络在线教育由中评协委托北京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组织，每期面授培训班及网络培训都要进行结业考试，不合格的学员需再次参加培训。

2.具备内部培训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，请于5月29日前将培训计划报省评协培训二部。省评协将对培训计划、资金投入、教学设施、教师讲义、培训记录、员工日志、学习笔记等进行核查，对核查不符合规定的，给予行业内通报批评并取消其内部培训资格。

3.培训计划印发后，各评估机构要高度重视，根据计划合理安排，确保每名资产评估师高质量完成培训任务。 
三、培训安排

1.参加中评协、省评协举办的面授班

参加面授培训的执业会员需登录中评协网站点击“行业管理系统（http://47.94.2.36:8686/#/）→用户登录→继续教育→培训班报名”，按提示要求详细填写本人资料，报名成功后，如因特殊原因无法参训，应及时联系主办方工作人员履行请假手续。

2.参加北京、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网络在线继续教育

网络培训时间为2026年1月16日至12月31日。学员可任选北京国家会计学院（网址：http://zpx.e-nai.cn）或上海国家会计学院（网址：http://ce.esnai.net/c/cpvcas/）进行培训。执业会员使用本人会员编号（8位）和身份证号登录学习。高校资产评估专业教师及学生可使用本人身份证号登录学习。

有关网络培训详细内容可参阅《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2026年网络在线继续教育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中评协办〔2026〕2 号）。
四、其他事项

1.按照《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省评协对当年未完成继续教育规定学时的执业会员进行公告，并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2.省评协举办的各期培训班，培训方式、培训对象及培训时间均以实际发布的正式通知为准。

省评协培训二部联系人：王星余 0351-5639396


